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家   庭   暴   力   被   害   人   權   益   須   知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以維護您的人身安全並保障您的權益福祉為服務宗旨。您並 

不孤單，有我們陪伴您一起度過： 
 

一、服務項目： 
 

●24 小時緊急救援服務。 ●緊急安置服務、庇護家園。 
 

●諮詢協談。 ●緊急生活、驗傷醫療等經濟扶助。 
 

●心理諮商輔導。 ●協助聲請保護令。 
 

●法律諮詢服務：採預約制，每週二晚上、週五下午。 
 

●陪同服務：驗傷、偵訊、出庭、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交付。 
 

●轉介加害人處遇及追蹤輔導。 ●其他有關服務。 
 
 

二、發生家暴當下，您可以這麼做：保持鎮定、保護自己、大聲呼救、離開現場 

尋求協助、向警察報案、保留證物、到醫院驗傷。 
 
 

三、可以蒐集哪些受暴證據：被施暴者扯壞的衣物、凶器、受傷的照片、驗傷單、

錄音帶、施暴者寫的悔過書、現場親見親聞您受暴的人，以證明自己受害及對方

有施暴。蒐集證據後，可以向家暴事件服務處、警察局各分局家防官、家防中心

提出保護令聲請或提出法律訴訟，以保護自己及家人。 

 
 

四、如何聲請保護令：您可以前往下列單位提出保護令聲請： 
 

高雄市政府駐台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簡稱家暴事件服務 
 

處)。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家防官。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五、人身安全小叮嚀： 

(一)當您與施暴者還住在一起時 
 

1. 將我的處境告訴我信任的家人、親戚或朋友。 

2. 告訴較年長的子女，如遇到緊急狀況時，設法自保並向外求助，不要和施暴者有正 

面衝突。 

3. 教導我的子女如何打電話報警，並確定他們知道家裡的正確地址和電話。 

4. 將一些錢、證件等重要物件放在家中一個安全的地方（必要時，可請親友代為保管）， 

緊急時，我可立即帶這些必須物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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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您決定離開施暴者時 

1. 當我已決定離開，記得帶：身分證、健保卡、提款卡、信用卡、存摺、印章、錢、 

行動電話、驗傷單。 

2. 記住離家最近的警察局和醫院。 

3. 我有權利到法院、派出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請求協助聲請保護令。 
 

(三)當您已經離開施暴者時或保護令未核發空窗期 

1. 當必須和施暴者談話時，我必須注意安全，避免與其單獨碰面。 

2. 我有權利不接歭騷擾電話，必要時，可請他人代為接歭。 

3. 我可以隨時變更我的電話號碼，並要求親友發現施暴者再度騷擾傷害我時，請他們 

幫我打電話報警。 

4. 當我下班時，我可以變換回家路線。 

5. 當我情緒低落，甚至想傷害自己時，我知道和誰聯繫。 
 

(四)當保護令核發後 

1. 保護令核發後，我應隨身攜帶保護令（影本），或影印一張保護令給大廈管理員、工 

作地點警衛、子女學校老師、親友。 

2. 當施暴者違反保護令時（如施暴、電話騷擾、未遠離住居所等），我應立即打１１０ 

電話報警。 

3. 我知道施暴者上班的地點、時間及經常出入場所，並且我有一張他的近照，以利提 

醒周遭親友幫忙注意。 

4. 法院裁定禁止施暴者查閱我和子女的戶籍時，我必須盡速拿著保護令向戶政事務所 

申請註記，以免施暴者查到我的戶籍和行蹤。 

 

六、可以運用的社會資源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電話：07-5355920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 號 10 樓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電話：07-3573511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常順街 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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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電話：07-3573511 分機 295、296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常順街 89 號（家事大樓一樓）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高雄市財稅行政大樓） 
 

電話：07-2222360 地址：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5號西側6樓
 

●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大陸及外籍配偶） 
 

電話：07-2353500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三路36號 
 

七、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項目 

各項費用補助對象：1.設籍本市被害人  2.非本國籍但居留住址登記於本市被害 
 

人 

送件窗口及時效：請檢附應備文件於事實發生規定期限內向個管社工提出申請， 

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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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費用 應備文件 

緊急生活扶助費 

用 

依本市當年度低收入戶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標準補助，同一事件

每一被害人補助 1 至 3 個月。 

財稅資料、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金融機構

存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

件；自受暴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非屬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 

之醫療費用補助 

同一事件每一被害人最高補助 

3000 元。 

驗傷診斷書影本、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醫療費用

收據正本、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件。 

非屬全民健康保 

險給付 

之身心治療、諮商 

與輔導費用補助 

1. 個別諮商：每小時最高補助 

1200 元。 

2. 二人以上諮商：每小時最高補 

助 1600 元。 

同一事件每一被害人以20小時為 

限。 

收據正本、費用明細表、評估報告及個案紀錄、

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之必要文件 

訴訟費用及律師 

費用 

依實際支出覈實補助，同一事件 

每一被害人最高補助 3 萬元。 

財稅資料、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訴訟費用

或律師費用收據正本、律師委任狀影本、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

要文件；自訴訟繫屬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安置費用 依安置處所之收費標準覈實補 

助。 

繳費收據正本、費用明細表(清冊)、金融機構

存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

件。 

房屋租金費用 依實際支出覈實補助，每一被害

人每月最高補助 4000 元，並以 6

個月為限，與親屬同住，每一親

屬每月得增加 1000 元，並以

2000 元為限。 

財稅資料、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房屋租賃

契約書影本或租金繳費收據正本、金融機構存

摺封面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

件；自租賃關係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需

社工評估需求。 

子女生活費用 每一子女每月補助當年度基本工 

資之十分之一，最高補助 6 個月。 

財稅資料、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件；自受暴事實發生後一

年內提出申請 

兒童托育費用 依實際支出覈實補助，每一子女

每月最高補助 3000 元，最高補

助 6 個月。 

財稅資料、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托教機構

繳費收據正本及領款收據、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影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文件；自托

育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1. 上述補助費用，本中心依據財稅資料保有審核權利。 

2. 財稅資料係指國稅局出具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及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單。 
 
 

最後，若您有任何家庭暴力相關的問題或需求，歡迎撥打24小 

時113保護專線，或致電07-5355920向您的主責社會工作人員諮詢。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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